




洪政复决〔2025〕40号

申请人：朱大讯    男    1976年2月3日生
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李家桥小学
被申请人：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交通大队
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59号
法定代表人：顾宇磊    职务：大队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为4201111213888820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简易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5年1月2日收到申请，于1月9日决定受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简易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受处罚的路段未设立禁行标识。被申请人开具的处罚决定书上未载明援引《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摩托车管理工作的通告》（武政规〔2019〕21号，以下简称《市政府通告》），不应认定申请人违反该文件。武汉禁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三十九条相抵触。
被申请人称：2025年1月2日7时52分，申请人驾驶皖NGW002普通二轮摩托车在珞狮路辅路1公里262米处实施驾驶机动车在武汉市内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执法记录仪视频证据证实，该视频记录了被申请人处民警发现申请人违法行为后，将其拦停，告知其违法行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等，民警对其违法行为作出了《简易处罚决定书》，申请人在该决定书签名。
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15日实施的《市政府通告》第一条明确规定：本市三环线以内区域(含三环线)全天禁止摩托车通行。该通告在武汉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且武汉市交通管理部门已按照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以下简称《设置规范》）第六章“禁令标志”之标准在进入三环线内区域每个入口处显著位置设置了禁令标志。依照《道交法》第三十九条及《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湖北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划定一定路段和区域禁止摩托车通行，并设置相应的禁行标志。
申请人实施在武汉市内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违反了《道交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被申请人依据《道交法》第九十条、《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对申请人罚款100元，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办法》（以下简称《计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记1分，具有法律依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
经审查查明：2025年1月2日7时46分许，申请人驾驶皖NGW002普通二轮摩托车在珞狮路辅路1公里262米处行驶，被申请人处民警将其拦停，告知申请人实施了驾驶机动车在武汉市内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拟处罚的决定及相关权利。民警当场作出《简易处罚决定书》并向申请人送达，对申请人处以100元罚款、并记1分，申请人在《简易处罚决定书》上签字。
另查明，2019年9月1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开始施行《市政府通告》，规定武汉市三环线以内区域（含三环线）全天禁止摩托车通行。武汉市交通管理部门在武汉市三环线及进入以内区域的入口均设置有禁止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
上述事实主要依据为：1.驾驶人违法查询基本信息、违法记录；2.违法记录详细信息；3.机动车违法查询基本信息；4.《简易处罚决定书》；5.路段禁令标志指示图片；6.现场执法视频等。
本机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申请人作出的《简易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
首先，根据《道交法》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或者暂扣驾驶证处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之规定，被申请人对发生在洪山区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有权依法作出处理。
其次，《湖北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省会城市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城区行驶的摩托车实行总量控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划定一定路段和区域禁止摩托车通行，并设置相应的禁行标志。”本案中，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15日起施行的《市政府通告》明确规定“本市三环线以内区域（含三环线）全天禁止摩托车通行”。武汉市交通管理部门在武汉市三环线及进入以内区域的入口均设置有禁止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亦符合《设置规范》“6.6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标志……1.应设置在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道路入口处的显著位置，并可根据需要重复设置；2.在某一区域内禁止各类或某类车辆驶入时，应在进入该区域道路的每个入口处设置，禁行范围内宜重复设置……”之规定。
最后，《道交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三）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本案中，根据现场执法视频可以证实，申请人于案发当时在三环区域内驾驶摩托车通行，确实存在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决定对申请人罚款100元，并依据《计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项记1分，符合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告知了违法事实、拟处罚内容及相关权利，对申请人当场处罚，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简易处罚决定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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